广东省中医药学会
《膝骨关节炎（膝痹）健康教育送审稿》编制说明
（本稿完成时间：2024年12月31日）
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编制项目于2023年12月27日由广东省中医药学会批准立项，立项公告参见粤中医药会字〔2023〕61号文件。标准制定过程依据《广东省中医药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开展。
二、编制背景、目的和意义
（一）编制背景
膝骨关节炎（knee osteoarthritis，KOA），中医病名为膝痹，是目前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严重威胁中老年人群的生活质量及身心健康。根据《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2021年版骨关节炎诊疗指南》以及《AAOS第三版临床实践指南摘要：膝骨性关节炎的管理（非关节置换术）》中所指出，对患者的健康教育及自我管理对于改善膝骨关节炎的疼痛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患者的健康教育及自我管理，可以提高膝骨关节炎患者临床诊疗的疗效及减缓疾病进程，节省医疗费用，促进大众健康。本病是中医骨伤科治疗的优势病种，《黄帝内经》有载：“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同样体现了自我管理在骨关节炎疾病的诊疗过程中的重要性。然而在患者健康教育及自我管理方面，目前各项指南尚缺乏统一的规范和标准。本文件是在参考国内外相关指南及最新循证医学证据的基础上，结合西医临床经验及中医特色优势治疗技术，同时充分考虑到患者的依从性及方案的可实施性，将健康教育及自我管理贯穿到膝骨关节炎疾病的全过程之中，与骨关节炎疾病的发生发展、诊疗规范相结合，形成的特色鲜明、疗效确切、易于理解、便于操作的健康教育实践指南，从体重管理、预防损伤、饮食管理、运动疗法、辅助疗法、心理治疗、起居调节、医学随诊等角度规范了KOA患者的健康教育及自我管理，提升了KOA患者对于自身疾病的认识，为临床健康教育实践提供了科学、可靠的依据，以提高膝骨关节炎全疾病管理流程的规范程度和临床疗效，并将不断的根据临床研究进展加以修订完善，以适应临床需要，为患者提供最佳的诊疗服务，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二）目的
膝骨关节炎健康教育可以帮助患者更好地理解和管理自己的病情，减轻症状，提高生活质量，预防疾病进展，促进与医护人员的有效沟通，是疾病综合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将健康教育和自我管理的健康理念形成标准，有助于指导患者及医务人员更好地进行管理和自我管理。
（三）意义
助力《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制定本标准对医患双方和整个社会都有重要意义：1.从患者健康教育及自我管理的角度，本标准既重视患者的需求，也重视医护人员对患者疾病及其症状的观点，模式内容更为完整。从患者的角度方面，有利于调动患者的主观能动性及积极性，有助于提升患者对于疾病的认识及了解其转归情况、现有治疗方案的效果、优缺点，从而积极配合各项康复管理及诊疗方案。从医务人员的角度，有助于临床医师更好地指导患者，有利于更好的把握疾病的本质及发展变化，提升患者满意度。2.本标准体现防治结合的原则，同时突出以防为主、既病防变的重点，明确了健康教育及自我管理在膝骨关节炎全病程之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与各项诊疗方案相结合，提高疗效，延缓病变发展，增强慢病患者管理自身疾病及生活的信心，改善患者生活质量。3.通过文献研究等手段，分析总结膝骨关节炎（膝痹）健康教育的各项相关内容、紧跟国际国内前沿观点，以期提高疾病认识，规范治疗方案。
三、工作组简况
（一）起草单位：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广东省中医药工程技术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中药学院、香港中医骨伤学会、澳门中医药学会、广州市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深圳市中医院、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株洲市中医伤科医院、广州市中医院、惠州市中医院、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佛山市中医院。
（二）起草人员：
1.专家组：
林志秀、杨卓明、石崇荣、梁晓珊、李亨、胡零三、陈泽华、田天照、谭志宏、符名赟、陈能。由广东省内及粤港澳大湾区多中心合作，组成由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卫生健康宣传专家等共同组成专家小组，负责明确标准内容的方向、原则，进行专业指导，提供咨询。
2.工作组：
许学猛、刘文刚、曾子全、卢超、姜涛、王帅、章家皓，由经过标准化及指南方法学培训的人员组成工作小组，负责前期调研及标准文稿撰写。
四、编制思路和原则
在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指导下，遵循中医学科的自身规律，引入国际公认的医学实践指南制定程序与方法，确定本标准的编制程序和工作内容。由广东省第二中医院（广东省中医药工程技术研究院）牵头组织相关工作小组，遵循规范性、科学性、实用性等原则编制而成。具体包括确定工作小组成员、制定工作计划，并进行人员分工和明确各自任务，进行资料收集及调查研究，本标准的编制，由集体修改，形成讨论稿。再发送至粤港澳大湾区相关单位，征求专家意见并整理收集，再次讨论修改后形成送审稿。
本标准的框架构造、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来源主要是：①国内外权威机构或学组发布的健康教育或自我管理相关的指南及专家共识等；②与本标准框架内容相关度大的高质量临床研究以及Meta分析等；③省内多个医疗机构、临床机构调查问卷结论分析总结。
五、主要工作过程
①组成指南制定工作小组，制订工作计划
本标准的制定任务下达后，由广东省第二中医院牵头组织相关工作小组，确定工作小组成员、制定了工作计划，并进行了人员分工和明确各自任务。工作组首席专家：许学猛（广东省第二中医院），主要负责标准的总体设计和技术指导。工作组组长：刘文刚（广东省第二中医院），标准执笔人，主要负责标准的方案制定、草案编写和组织管理。工作组成员：曾子全、卢超、姜涛、王帅、章家皓，负责文献调研以及草案的编写。
指南专家组成员：林志秀（香港中文大学中药学院）、杨卓明（香港中医骨伤学会）、石崇荣（澳门中医药学会）、梁晓珊（广州市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李亨（深圳市中医院）、胡零三（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陈能（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陈泽华（株洲市中医伤科医院）、田天照（广州市中医院）、谭志宏（惠州市中医院）、符名赟（佛山市中医院）。主要负责指南的内容审核和技术指导。
②资料收集及调查研究
工作小组确定后，随即开展资料收集工作及调查研究。资料收集包括国内外、省市内已颁布的相关标准、国内公开发表的相关技术性资料，以及健康教育或自我管理最新科研成果等方面。对省内的多家中西医医疗机构、临床病患进行调研、征集意见。
③标准编制，集体修改，形成讨论稿
由各单位负责收集整理膝骨关节炎健康管理、自我教育、运动锻炼、康复训练等方面的信息，由我院牵头开展专家讨论会并起草诊疗方案，各参与单位作为方案推广试点中心将该方案在临床开展并做好记录，便于多中心观察研究。通过多次专家咨询及修订会议不断完善该标准。由主要编制专家拟定标准初稿，初稿完成后，编制小组认真讨论修改完善，最后形成讨论稿。
④征求意见，再次修改，形成送审稿
本次征求意见发送《征求意见稿》的单位数41个，共45人，收到《征求意见稿》后回函的单位数31个，共33人次，收到《征求意见稿》后回函并有建议或意见的单位数20个，共22人，无回函的单位数：10个。
征求来的意见主要集中在饮食管理、预防损伤、运动疗法、医学随诊等方面，根据征求的意见，工作组再次进行讨论并采纳其中有意义的意见共20条，部分采纳2条，进一步修改后形成了初步送审稿。
⑤专家审定
广东中医药学会组织评审专家审定会于2025年01月20日召开，粤港澳大湾区共6位专家参与审议并提出意见，意见概况如下：
4.2条目内容修改：“像足球、篮球等各种高强度运动”表述需调整，建议明确具体运动类型或采用更严谨的表述。

结构优化：4.4及后续条目应增设小标题，以增强内容的层次性和可读性。
内容重复问题：4.5“肌骨同治功法”与4.4.5“传统功法”存在重复，需整合或调整逻辑顺序。
内容补充：4.5“肌骨同治功法”中未明确具体功法操作，需补充详细说明。
引言精简：引言部分内容需进一步凝练，并补充具体实施路径的说明。
技术细化：认知行为疗法的操作技术需细化，明确实施步骤及注意事项。
药物管理建议：建议增加合理使用非处方药物（如止痛药、消炎药）的内容，并强调遵循医嘱的重要性。
语言规范：部分表述需按照标准文本要求进一步凝练，避免冗余。
[bookmark: _GoBack]专家组总体意见同意该标准进一步修改后发布与实施，针对上述意见，工作组逐条讨论并进行讨论、修订，完善相关内容后形成最终送审稿。
六、标准内容说明、重要条款的依据
本标准的适用范围：本标准适用于膝骨关节炎（膝痹）患者的健康教育，包括患者的自我管理教育以及医疗机构治未病中心、骨伤科、康复科等指导相应患者进行健康管理及教育。
本标准的属性：本标准属于推荐性标准。
本标准技术水平的说明：本标准为首次编制，参考了国内外临床实践最新研究成果，结合中医自身学科特点，对膝骨关节炎的健康教育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与依据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无重大分歧。
八、与相关法律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现有同类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广东省地方标准没有冲突。
经过系统全面查阅，国内外尚无相关的膝骨关节炎健康教育标准，我国国家层面以及行业内可以查及关于膝骨关节炎健康教育相关的专家共识及指南，但尚未制定发布膝骨关节炎健康教育有关的标准化文件。
九、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属于推荐性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措施和建议
建议将《膝骨关节炎（膝痹）健康教育》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
十一、废止现有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无相关标准的修订与废止建议。
十二、其他情况的说明
无


